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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职工薪酬

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并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进

行了修订，于 2014年 1月 27日对外发布，自 2014年 7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

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 2月 15日

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等 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同时废止。2014年版的职工

薪酬准则（以下称“新准则”）相比2006年版的职工薪酬准

则（以下称“旧准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一、概念界定

1. 新准则中“职工薪酬”的定义内涵更具包容性。旧

准则第二条定义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

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并列举

职工薪酬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

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

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

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

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新准则第二条定义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

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

补偿。”同时指出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

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并强调企业提供给职工配

偶、子女、受赡养人、已故员工遗属及其他受益人等的福

利，也属于职工薪酬。

显而易见，新准则在职工薪酬定义中加上解除劳动

关系的补偿，相比旧准则的定义更完整。另外，旧准则列

举的职工薪酬内容比较琐碎、凌乱，而新准则列举的职工

薪酬内容比旧准则更具有包容性和概括性。

2. 新准则完整界定“职工”含义和范围。旧准则没有

界定职工的含义和范围，容易引起实务的混乱，导致企业

对人工成本的核算不够完整、不够准确，而且比较分散。

新准则第三条第一款指出：“本准则所称职工，是指

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

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

的人员。”同时在第三条第二款中补充：“未与企业订立劳

动合同或未由其正式任命，但向企业所提供服务与职工

所提供服务类似的人员，也属于职工的范畴，包括通过企

业与劳动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同而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人

员。”

新准则增加了对职工含义和范围的界定，有利于增

加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具有很好的可操

作性。

二、新准则行文结构更完整规范

旧准则共计三章八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确认

和计量，第三章是披露。旧准则没有附则，没有在准则中

列明施行时间，只是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中提出“自

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

执行。”

新准则共计八章三十二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

短期薪酬，第三章是离职后福利，第四章是辞退福利，第

五章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第六章是披露，第七章是附

则。新准则进一步规范了职工薪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进一步实现了国际趋同，同时使会计准则更具有操作性。

新准则与旧准则的框架体系比较见下页表。

新旧职工薪酬准则比较分析

余 莉（副教授）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会计系 武汉 430064）

【摘要】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相比原有的旧准则行文更加规范，对职工薪酬的含义和

内容表述更具包容性，界定了完整的职工含义和范围，对离职后福利的规范与国际准则趋同，明确了辞退福利的确

认时点，增加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规范。新准则规定的相关会计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限制了企

业的短期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人工成本的构成，有效地发挥了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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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准则对离职后福利的规范与国际准则趋同

旧准则第二章第五条对离职后福利的确认和计量仅

仅只有一句话，即“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

间，根据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计算，并按照本准则第四条

的规定处理。”从我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企业缴费

和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计算和发放方法来看，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中企业缴费的金额，与职

工退休时能够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是两种计算

方法，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即受益水平与企业在

职工提供服务各期的缴费水平不直接挂钩，企

业承担的义务仅限于按照规定标准提存的金

额，属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所称的设定提存

计划。

新准则在第二章短期薪酬中规范了职工医

疗、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

积金的处理。然后在第三章离职后福利中直接

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设定提存计划概

念，对养老保险进行了规范；同时增加了设定

受益计划的处理方法。显然，新准则借鉴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会计

准则。

四、新准则明确了辞退福利的确认时点

旧准则第二章第六条指出企业在职工劳动

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

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

议，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应当确认因解除与职

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产生的预计负债，同时

计入当期损益。但是旧准则没有明确规定确认

辞退福利的时点，可能导致实务处理的随意性。

新准则第四章第二十条明确指出企业向职

工提供辞退福利的，应当在企业不能单方面撤

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计划建议所提供

的辞退福利时,或者企业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

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上述两者孰早日

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

期损益。

五、新准则增加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规范

旧准则没有规范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相关

规定，新准则第五章增加了符合设定提存计划

和设定受益计划的处理规范，同时规范了应付

长期残疾福利义务的处理。显然，新准则的规定

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限制了企业

的短期行为，新准则规定的相关会计政策，从根

本上改变了企业人工成本的构成，有效地发挥了人力资

源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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